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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公聽會邀請書 

名稱 長照機構的評鑑及執行現況與建議  

日期 113年 11月 4日(星期一)上午 10-12時 

地點 本會 1樓第一會議室 (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156號) 

主持人  鄭光峰議員 

出席單位 

受邀人員 

本會全體議員  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

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

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

學者專家 3位: 

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蕭前主任明輝 

高雄醫學大學高齡長期照護碩士學位學程姚副教授卿騰 

輔英科技大學護理系李副教授昭螢 

相關長照機構業者及團體: 

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聖和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林董事長文雄 

 

背景說明 

  長照 2.0已實施多年，但住宿式長照機構除了針對家屬有補助經

費之外，其他養護費用並沒有列入長照 2.0的補助範圍。 

  112年使用長照 2.0服務的最多佔 58.7%，聘僱外籍看護工佔

24.9%，住宿式機構服務佔 11.7%，家人自行照顧佔 4.7%。但隨著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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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化的遞增，未來入住機構的長輩只會增加，且失能等級必然越高。 

  因此，老人福利機構的申請條件與設置標準及管理是政府列管的

重要要項。不過，現行機構的評鑑制度與準備項目，由於過於繁雜，

對長照機構內的專業人員造成過度負擔，在照顧服務員與護理人力

明顯欠缺嚴重不足情況下，顯然在評鑑制度上有修正之空間。 

  現行的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制度包含五大類、共計 74條繁瑣的評鑑

指標，對機構工作人員帶來極大的工作壓力。這些指標要求大量的

文書作業，導致工作人員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處理文件，無法專注

於照顧住民，嚴重影響了臨床照顧服務品質。 

  在少子化和各行各業勞動力逐年減少的情況下，長照機構內的護

理人員、社工員及照顧服務員的短缺問題已日益嚴重甚至嚴重惡

化，尤其在評鑑前後，離職潮已成為常態，這種情況在過去三年疫

情期間更加惡化，因為許多長照人員擔心家人健康與感染風險而選

擇轉行，造成專業人力嚴重短缺。 

  此外，受政府委託的評鑑單位所聘任的專家學者委員，通常缺乏

長照實務經驗。多數業者反映他們在評鑑過程中對機構第一線的長

照服務人員採取強硬批評之態度，甚至已超出評鑑指標內容的拷問

和過度質疑，該作法對於提升服務品質實在毫無意義，卻大大打擊

了第一線人員的信心，進而引發更多的離職潮。 

  長照服務本應重視實務操作，追求細緻和人性化，然而現行評鑑

指標的繁瑣文書要求，已經超出了實務所需，反而壓垮了許多充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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熱忱的長照工作者，更讓年輕人力不願投入長照服務領域。 

  反觀國內護理之家的評鑑制度，其評鑑指標僅有 14條，並以「合

格」與「不合格」簡單明瞭的方式區分等第，這種務實且重視實務

考核的簡化評鑑方式，能夠有效平衡評鑑的信效度，並更貼近當前

的需求。 

  然而，老人福利機構的評鑑標準卻依舊沿用「優、甲、乙、丙、

丁」五級制，與全國護理之家及長照 2.0的評鑑辦法大相逕庭，顯

得不合時宜。這種「一國兩制」的評鑑制度讓全國的住宿式老人福

利機構業者感到無所適從，迫切希望台灣的長期照顧機構評鑑制度

能夠儘速修法，統一標準，讓民眾能清晰辨識評鑑結果，進而促使

業者透過評鑑革新，實際提升照顧品質。 

  針對評鑑委員的選任機制，應該設立更加嚴謹的遴選制度，淘汰

那些經常引發爭議、態度不佳的委員，避免不適任的評鑑委員以個

人主觀見解，在短暫 2小時內迅速否定機構多年辛苦的付出，或是

質疑機構的照顧計畫與服務紀錄不確實，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，對

長照工作者造成嚴重打擊，進而引發離職潮。因此，受評機構應有

權對評鑑委員進行不記名之合理評值，並淘汰表現最差的一定比例

的委員，以維護公信力。 

  在長照服務的補助政策上，政府為了推動長照 2.0社區式與居家

式服務，年年增加預算，從每年 400億元迅速增加到 600多億元，

甚至達到 800-900億元，以提供平價長照服務滿足輕、中度失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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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求者。 

  然而，這些高額補助主要集中在社區與居家服務，而對於重度失

能長者所需的住宿型長照機構，補助卻嚴重不足。住宿型長照機構

的重度失能長者僅能享受每月 1萬元的補助，僅占實際收費的

25-30%，這對於經濟上更加雪上加霜的家庭來說極不公平。 

  此外，住宿型長照機構在提供高品質服務的同時，還面臨著環保

局拒收機構生活廢棄物的困境。這些廢棄物被列為事業廢棄物，需

委託民間環保公司清運，而其費用不斷飆升，導致機構營運成本逐

年攀高。機構的住民所產生的民生廢棄物與一般家庭長者的生活廢

棄物並無不同，卻因為政府環保單位的拒收而承擔了額外的經濟負

擔。(依規定長照機構之醫療廢棄物皆已委託醫療廢棄物廠商處理) 

  為此，應解除長照機構為事業廢棄物清運對象的限制，將節省下

來的資源投入失能長者的照顧品質提升。 

  最後，高雄市對於低收入戶入住住宿型長照機構的補助金額雖調

升為每月 24,000元，但是這與一般收費標準存在顯著差距，僅達收

費的 70%左右。這些低收入戶的安置長者多數為中、重度失能者，

入住的機構需具備甲等以上的評鑑資格，並提供全年無休的照顧服

務。隨著台灣經濟通脹，各項成本不斷上升，目前的補助金額已明

顯不足以支持機構的正常運營。因此，建議依照機構的實際核定價

格進行補助，以確保照顧服務的合理收費，保障弱勢長者的生活品

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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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題綱 一、現行老人福利機構評鑑如何簡化，又不失對機構的監督。 

1.老人福利機構評鑑應與現行全國護理之家及目前長照 2.0機構評

鑑辦法應一致，將評鑑等級劃分為「合格」與「不合格」。 

2.建議評鑑委員評比機制，並設立不適任委員的退場機制。 

二、長照服務機構收費應回歸市場機制 

現行政策對長照機構收費的嚴格限制，阻礙了機構引進高品質服務

的能力。如何適度放寬收費標準，讓機構能夠靈活提供創新服務，

並提升服務質量。 

三、調整長照機構的廢棄物處理政策 

長照機構的廢棄物處理費用高昂，疑因價格壟斷所致。建議解除長

照住宿型機構作為事業廢棄物清運列管對象的規定，以減輕機構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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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成本，進而提升照護品質。 

四、提高弱勢個案安置補助金額 

目前市府提供的弱勢個案安置補助金額雖提高為每月 24,000元，但

卻與一般收費標準存在顯著差距，無法支撐機構的正常運營，尤其

在通脹和成本上升的背景下。如何根據機構的實際核定價格進行補

助，以確保合理的照顧收費，並支持長照機構持續提供高品質的照

護服務，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。 

進行程序 09：30－10：00 報到，領取資料  

10：00－10：10 公聽會主持人致詞  

10：10－10：40 市府各局處單位代表報告  

10：40－11：10 學者專家發言  

11：10－11：50 與會貴賓發言及討論  

11：50－12：00 主持人結論  

備註 一、受邀單位請派員參加。  

二、出席人員請 貴機關准予公(差)假。  

 


